附件3：
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缓测申请汇总表
	所在学院
	
	所在班级
	

	姓名
	学号
	性别
	民族
	出生日期
	电话号码
	申请缓测原因
	所在学院认定是否符合缓测条件、签字
	学生本人签字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学生所在学院意见
	   签章（字）：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

	大学体育俱乐部管理中心意见
	   签章（字）：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


备注:1、体质测试缓测，以班级为单位进行申请；2、因身体原因（测试当天发烧、感冒、外伤等），须附病例至（智能体测实验室）段丽老师，其它事假原因至所在学院认定；3、申请缓测的学生须按要求参加补测，补测具体时间见秋学期体测通知。

附件3：
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缓测申请表
	姓名
	
	学号
	
	学年
	        年

	学院
	
	专业
	
	联系电话
	

	申 请
缓 测
原 因
	申请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年  　  月　   日

	辅导员意见
	 （盖章）
     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　　 月  　 日


备注：
1、患有不宜剧烈运动急性疾病（短期可康复）及事假的学生可申请缓测，填写《<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>缓测申请表》；
2、缓测申请表经辅导员审核后，以班级为单位填写《<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>缓测申请汇总表》；

3、凡已按规定办理缓测申请的学生，须按时参加统一组织的补测，不得无故缺测。

4、所有缓测学生的补测工作，须在本年度内完成，逾期不再安排当年度补测，补测具体时间见秋学期体测通知。
